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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推进新时代卫生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一年，卫生行指委将继续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精神，充分履行行指委研究、指导、服务和咨询职能，推动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

发展。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以需求为导向、以基层为重点、

以质量为核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培养数量适宜、结构合理的

高素质卫生职业人才，为健康中国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工作思路：全面贯彻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和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保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以提升质量、优化结构为主线，注重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进一步增强

卫生行指委服务卫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能力。 

1.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主线，分析国家教育、卫生工作方

针和职业教育发展相关政策；探索卫生类“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

称“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研究供需平衡和产教融合机制,指导卫生职业院校优

化人才培养结构，推进校院(企)合作，提高院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2.出台推进卫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继续修改完善《加快医教协同 深化卫生职业教育改革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为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卫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

件做好充分准备。文件出台后，全面宣传解读相关政策，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实。 



 

3.加强标准建设，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开展第一批高职专业教学标准解读宣传和培训工作，积极推动专业教学标准在各

院校实施。指导各院校根据专业教学标准，结合各校特色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根

据教育部工作安排，有序推进第二批高职专业教学标准贯标工作。组织开展专业核心

课程标准建设。打通“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这一主线，切实提高

高职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4.做好换届工作，召开卫生行指委换届大会 

在教育部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下，平稳推进换届工作。本着优化结构、

充实力量、好中选优的原则，对委员进行调整和补充。既要考虑不同领域人员的构成

比例，又要注意委员年龄、学校层次和地域分布，同时适当扩大行业、医院专家比例。

组织召开 2020 年全体委员工作会议，总结上一届卫生行指委工作及取得成效，围绕

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这条主线开展各项工作，部署新一届卫生行指委

2020 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 

5.开展系列调查与研究 

对有关省份开展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等专业办学情况进行调研。有序推进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国家卫健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立项课题和国家卫健委科教司委托

课题研究。组织开展课题研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研究现代卫生职业教育

专业体系建设、类型教育内涵、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课程标准制订、专业本科试点等

问题。 

6.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组织开展院校长、教学管理人员、骨干教师的培训与经验交

流，培训的内容包括教育教学理念、教育教学研究、教学能力和教学设计等。协助做

好护理、康复、药学、药剂、检验等专业教学资源库推广应用，推动信息技术在卫生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领域综合应用。 

7.加强产教融合、校院合作 

注重与行业沟通协作，共同探讨建立人才培养与使用对接机制，加强政府、行业、

医院（企业）和学校四方联动，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筹备组建卫生职业教育集

团。按照教育部工作部署，推动校企深度合作项目建设。 

8.加强自身组织建设 

以卫生行指委换届为契机，健全制度建设，规范组织机构运行，调整专指委、分



 

委会。建立委员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扩大卫生行指委影响力。维护和更新卫生职业

教育网站，定期出版卫生职业教育简讯，为行指委委员、卫生职业院校了解国家政策

和信息提供平台。 

9.为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10.做好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上级单位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卫生行指委换届后，以新一届卫生健康行指委研究讨论的工作计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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